
 

 

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校实设〔2012〕16 号 

 

东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分析测试基金管理办法 

 

随着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学校大型仪器设备迅速增加，为了鼓励青年教师

和优秀学生使用大型仪器设备，多出高水平创新人才和成果，提高大型仪器设备

的使用效益，促进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使大型仪器设备更好地为教学、

科研提供服务，学校设立“东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分析测试基金”，对开放共享

的大型仪器设备予以测试补贴，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基金来源 

 

第一条 由学校立项，每年划拨一定数额款项设立大型仪器设备分析测试基金。 

第二条 由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对校内外用户开放共享服务收费中提成一定

比例充实大型仪器设备分析测试基金。 

第三条 争取社会捐助充实该基金。 

 

第二章 基金申领对象 

 

第四条  学校内青年教师独立承担各级科研项目所使用的机时。 

第五条  学校内本科生与研究生承担校级以上创新项目所使用的机时。 

第六条  优秀博士生基金项目使用的机时。 

第七条  对使用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教师和学生的奖励机  

时。 

第八条  拥有该设备的项目组或学科内人员不得申请该设备的测试基金。 

 

第三章 使用分析测试基金的仪器设备范围 

 

第九条  由《东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中定义、并纳入学校大型仪器设



 

 

备开放共享平台软件统一管理的仪器设备。 

 

第四章 基金的申请与审批 

 

第十条  各科研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教学项目由学生的指导教师以项目形式申报，

内容包含项目简介（项目名称、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内容、技术路线、

预期成果和研究计划等）、测试费自筹情况、需要使用大型仪器设备名称、

预计机时数和预期成果等。每年十一月份对下一年需要使用大型仪器设备

分析测试基金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基金申请流程：申请人填写“东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分析测试基金申

请表”，经院系主管领导审核、签字、盖章，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大型

装备平台科审批。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成立专家评审组，在学校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专家组的指导下，对各院系和学科大型仪器设备分

析测试申请进行评审，确定分析测试基金项目与数额。 

第十二条 为适应某些项目的特殊需要，各项目组或学科可以临时申请分析测试

基金，但每年不得超过两次，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专家审核后发放

相应数额的基金。 

第十三条 使用大型仪器设备发表高水平论文和取得高水平成果，应及时在网上

录入东南大学大型仪器管理系统，并向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提供佐证材

料，便于信息统计和奖励。根据获得成果情况，可用大型仪器设备分析测

试基金补贴其部分测试费用。 

 

第五章 基金的使用与管理 

 

第十四条 大型仪器设备分析测试基金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统一管理。 

第十五条 为保证基金的合理使用，让基金发挥最大的效益，各项目组或学科必

须为测试基金准备相应配套的测试经费（原则上不低于 1：1 配套），经实

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确定基金数额后，到财务处办理测试费充值手续。

该测试费冲入设备处大型仪器共享测试费公用账户该申请人子账户，且需

在配套测试经费冲入后，学校分析测试基金按规定比例冲入。 

第十六条 分析测试基金在第三章中规定的各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上均可使

用，采用刷卡方式计费。分析测试基金资助的大型仪器设备机组根据测试

服务情况，按照《东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经费管理办法》，通过大型仪器

设备共享平台软件计费和收费。 



 

 

第十七条 机组收取的测试费中，分析测试基金资助部分仅用于耗材及水电费支

付、仪器设备维修和更新改造、仪器设备配件和辅助设备的购置、仪器设

备功能开发等。用户自筹部分机组按《东南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经费管理办

法》执行。 

第十八条 如测试费超出资助额度，超出部分由申请人全额支付。项目执行期为

1~2 年，测试经费原则上必须按计划当年使用，项目到期节余部分上交实

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滚入下一年度分析测试基金全校统一使用。 

第十九条 获分析测试基金支持的申请人应按年度向实验室与设备处提交基金

年度总结报告；项目到期后提交基金项目总结报告。未完成年度总结报告

的申请人不能继续使用下一年度的分析测试基金；未完成基金项目总结报

告的申请人不能申请使用下一次的分析测试基金。 

第二十条 根据基金项目报告中使用效益情况，学校对使用效益突出的申请人给

予奖励，返还部分或全部配套测试经费，对使用情况差的申请人将削减下

一年度测试基金额度；对严重者，暂停、甚至取消其申请和使用分析测试

基金的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于 2012 年 9 月 1 日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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